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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佤族自治县司法局

沧源佤族自治县关于 2022年度行政执法
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

根据《临沧市司法局关于开展 2022年度行政执法和行政执

法监督有关数据汇总分析工作的通知》工作要求，沧源自治县司

法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行政执法部门汇总分析本年度行政执

法和行政执法监督数据，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工作成效

（一）扎实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地落实，着力提升

行政执法效能

一是严格实施执法公示制度。组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通告公

示工作，截止目前，全县公示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单位共计 50 个，

公示行政执法依据 921 余部。推动事前事中事后公示，督促各执

法单位主动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或者其他行政执法信息公示

平台及时公开本部门信息、执法人员信息、工作流程、行政执法

决定及履行情况。二是积极推进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明确要求

各行政执法单位执法人员通过文字、音像记录等方式对执法程

序、调查取证、审查决定、送达执行等行政执法整个过程进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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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记录，并实行归档管理，确保每件行政执法案件有记录、有案

卷，保障执法全过程文字记录完整，执法文书规范，案卷完整齐

全，确保所有执法工作都有据可查。截止目前，全县各行政执法

部门采购使用新型执法记录仪、照相机、录音机等音像记录设备

共计 440 余部。三是开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认真

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各行政执法单位按照要求邀请政府法律

顾问参加集体审议重大行政执法案件，要求全县各行政执法单位

按照《云南省全面准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

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等要求，配备好专兼

职法制审核人员，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之

前，必须由本机关法制机构进行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

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进一步强化法制审核制度的落实。目前，

全县各行政执法单位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同时各单位结合机构

设置和人员配置，设置了专门的法制审核机构或专职法制审核人

员。

（二）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一是开展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执法检查。2022 年，对全

县各行政执法单位开展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贯彻落实情况进行

执法检查 1 次 46 个单位。二是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为

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切实推动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根据

《临沧市司法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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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司法局牵头组织开展了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

作，从重点执法领域部门抽取行政执法案卷 105 卷（其中行政许

可 23 卷、行政处罚 82 卷）进行集中评查，被评为优秀案卷 26

卷，被评为合格案卷 79 卷，未评出不合格案卷。三是建立行政

执法投诉举报制度。为正确行使行政执法职能，严格依法办事，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的原则，制定印发了《沧源佤族自治县行政执法投诉举报制度》，

并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开公示。四是扎实推进综合执法

队伍标准化建设。不断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提高城市综合执

法水平，组建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林业和草原综合行政执法、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等综合执法队伍，有力推进了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

五是加强“云南省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统”推广运用工

作。为贯彻落实《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全国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

信息系统开发建设和推广应用的通知》(司办通〔2019〕9 号)和

《云南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

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云政办发〔2019〕39

号)文件精神，结合 2022 年度法治建设考评要求，制定印发《沧

源佤族自治县司法局关于云南省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

统数据录入的通知》，由县司法局指导全县各行政部门及时将本

部门执法机构、执法人员、执法主体、权责清单等基础要素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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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完成

系统录入。六是加强行政执法包容审慎工作。根据《临沧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行政执法包容审慎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

组织我县具有行政处罚（强制）权的各级行政执法部门编制“减

免责清单”的责任主体，负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做好本部门不予处罚事项、从轻处罚事项、减轻处

罚事项、免予行政强制事项四张“减免责清单”的编制工作。七

是全面推行证明事项清单管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决

策部署，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根据《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印发《沧源

佤族自治县司法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

由县司法局组织全县县级各部门根据工作要求并对照《云南省政

务服务事项目录（2020 年）》，及时梳理所涉保留和取消的证

明事项。经清理，县级各部门共保留各类证明事项 97项（证明

材料 97个），取消各类证明事项 191项（证明材料 218个），

基层保留的开具证明事项 6 项。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定印发

《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县级各部门保留和

取消证明事项清单的通知》，要求各部门贯彻执行。

（三）强化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是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和管理。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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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切实提升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理念和行政执法水平，制定印

发《沧源佤族自治县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考核制度（试行）》，组

织行政执法考试 3 批 36 场 348 人，审核提交免考换证 146 人、

人员调入 51 人、人员调离或退休等原因注销证件 75 人，换发全

国统一标准样式行政执法证 338 人，新建行政执法证件管理信息

系统账号 2 个。二是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学习培训。组织开展全县

行政执法规范化培训会议 1 场次 45 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集中培训 1 场次 28 人，由县司法局分管领导或业

务员深入各行政执法单位开展行政执法培训 3 场次，邀请县域法

律顾问单位云南博川律师事务所赴全县各行政执法单位开展行

政执法能力提升培训 5 场次。同时，要求各行政执法单位加强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学习，向全县各行政

执法部门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宣传手册 1500 份，

各行政执法单位自行组织开展《行政处罚法》培训 21 场次。

二、汇总分析情况

（一）行政执法情况。

沧源自治县各行政执法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重大行政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云南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云南省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等规定，正确履行行政职权，规范行

政执法行为。2022年，全县各行政执法部门办理行政许可 102437

件，行政处罚 53327件，行政强制 3818件，行政检查 16383次，

行政征收 49件，行政裁决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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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执法监督情况

1. 行政执法主体及人员情况。全县行政执法单位共 51个（含

垂管单位及佤山机场），其中法定行政机关 45个、法律法规授

权组织 3个、受委托执法组织 3个。行政执法人员共 664人，其

中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338人、持原《云南省行政

执法证》51人、单独持国务院部门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 254人。

2. 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情况。为充分发挥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监督纠错功能，全面提升执法规范化水

平，各行政执法部门深入贯彻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要求，

多措并举抓好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2022 年，全县各行

政执法单位重大行政许可案件法制审核 54706件、重大行政处罚

案件法制审核 52329件、重大行政强制案件法制审核 3759件、

其他重大行政行为法制审核 9件。

3. 开展案卷评查情况。根据《云南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

法》《临沧市司法局关于做好 2022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

的通知》要求，县司法局组织各行政执法部门开展案卷评查。在

全县各级行政执法主体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期间办结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案卷（按普通程序实施的），重

点聚焦食品药品、公共卫生、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城乡建设、

安全生产、城市管理、民生保障、边境管理、疫情防控等执法领

域进行评查，采取行政执法单位自查自评和集中抽查相结合的方

式分为两个阶段开展。各行政执法单位自行评查行政处罚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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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05 卷、行政许可案卷 94 卷、行政强制案卷 31 卷。成立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案卷抽查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司法局牵头组织集中

抽取 105 卷案卷进行集中评查，被评为优秀案卷 26 卷，被评为

合格案卷 79 卷，未评出不合格案卷。

4. 受理投诉举报情况。受理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案件 136件，

其中通知自行纠正 136件。

5.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情况。建立行政执法与行政检

察沟通协调制度，贯彻执行《沧源佤族自治县行政执法监督与行

政检察制度工作联系制度》，督促各级各部门自觉接受行政检察，

认真落实法院、检察院的司法建议。涉嫌犯罪主动移送司法机关

12件，公安机关立案 12件。

6. 追究行政执法责任情况。根据统计，2022年无追究行政

执法责任情况。

三、存在的问题

（一）依法行政观念树立不牢固。部分单位没有真正做到将

依法行政真正融入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和领域，行政执法部门依

法行政意识有待提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同时兼顾行政效率和

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有待提高。

（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贯彻执行力度有待加强。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推行工作在各行政执法部门发展不平衡，不同

部门、系统工作进展不一，效果参差不齐。少数单位重视不够，

认为自己没有行政处罚权，在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上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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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存在实施上还不够深入、具体、全面，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方面，法制审核人员业务能力、法律专业知识有待加强，

缺乏专业培训，存在部分单位审执不分的情形，未经法制审核，

就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情况仍然存在。

（三）行政执法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一是法治在逐渐健

全，执法人员还无法适应新形势执法环境，特别在新旧行政法规

交替阶段，有些行政执法机关不能快速更新执法理念，执法行为

混乱，执法行为不规范，适用法律错误，执法文书混乱，不适应

形势发展，不能满足公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需求。二是执法队

伍人员素质不高，各行政执法单位执法人员法律专业人员较少、

且呈现老龄化状态，学习主动性不够、理解和使用法律法规能力

不足，大部分执法人员还无法适应新形势执法环境。

（四）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力度有待加强。一是行政执法协调

监督力量薄弱。目前，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行政复议

与应诉股两个股室仅有 1名人员，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力度不足和

行政复议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突出。二是行政执法监督手段单

一，往往只是根据上级工作要求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未能经

常性开展相应的行政执法大检查和专项检查进行行政执法监督，

检查活动数量偏少，范围偏窄，未形成系统化、制度化、经常化

和全面化的执法监督格局。

（五）云南省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统推广运用有待

加强。由于系统录入要素和数据量较大，与各部门相关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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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实现数据兼容对接，使得系统录入工作量繁重，且实际操作

该系统的业务人员缺乏对相关系统运用操作的培训，因此在推广

运用“云南省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统”工作中，全县各

行政执法部门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导致系统数据录入不及时、

不完整。

四、下步工作计划

（一）持续全面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各项工作。进一

步规范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各项工作，切实提升全县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确保行政执

法“三项制度”落实到各部门行政执法工作当中。

（二）加强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持续开展行政执法人员

考试培训和行政执法证件考试申领工作，加强行政执法人员资格

管理工作，进一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全县行政执法人

员工作能力及法律知识的培训，不断提高其政治素质、业务水平

和准确运用法律法规、熟悉执法程度的能力，让行政执法人员树

立起较强的责任心和人性化执法理念，更好地适应新时期行政执

法工作的要求，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

（三）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加强对行政执法部门法

制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提高法制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

工作能力。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做到执法监督经常化、制度

化、具体化，经常性开展行政执法检查或专项执法检查，特别是

要加强重点执法领域的执法监督，切实履行好行政执法监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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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协调等职能职责。

（四）继续加强推广运用云南省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

系统。按照省司法厅、市司法局的要求，加强对全县各行政执法

部门对“云南省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统”的“基础要素”

和“执法行为”进行系统录入的指导、督促，系统录入工作中遇

到问题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确保数据录入准确、完整。

附件：1. 沧源佤族自治县 2021年行政执法情况汇总表；

2. 沧源佤族自治县2021 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汇总表。

沧源佤族自治县司法局

2023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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